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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產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

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資產為非流動資產。 

2.負債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債。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負債為非流動負債。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供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之

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

款或投資。 

(四)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工具投資，係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原始認列時，係以公允價值衡量，交易成本列為當期費用；後續評價

時，以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認列為當期損益。 

(五)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原始認列時，係以公允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之交易成本；後續評價以

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並累積於其他權益之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項目。除列時，先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之累

計利益或損失，自權益重分類至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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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工具原始認列金額與到期金額間之差額，採用有效利息法攤銷，其

攤銷數認列為當期損益。 

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時，若

債務工具之減損減少金額，係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

轉並認列當其利益；惟權益工具之減損減少不予以迴轉。 

(六)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原始認列時，係以公允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之交易成本，後續評價以

有效利息法計算之攤銷後成本衡量。  

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若係

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期利益，但該迴

轉不得使帳面金額大於未認列減損情況下之攤銷後成本。 

(七)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係持有未具有重大影響力及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無活絡市場公開報

價之權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權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

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投資。原始認列時，係以公允價值衡量，並加

計取得之交易成本，後續評價仍以原始認列之成本衡量。處分時，其成本係

按加權平均法計算。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減損損失不得

迴轉。  

(八)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衡量。成本係指為

取得資產而於購買或建置時所支付之現金、約當現金或其他對價之公允價值

及拆卸、移除之估計成本。當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重大組成部分的耐用年

限不同時，則視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單獨項目處理。 

折舊係採直線法，並依下列耐用年數計提：房屋及建築，10 年；生財設

備，10 年。融資租賃所持有之資產採與自有資產相同之基礎，於其預期耐用

年限內提列折舊，若相關租賃期間較短者，則於租賃期間內提列折舊。 

估計耐用年限、殘值及折舊方法於預期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有重大變動

時進行檢視，任何估計變動之影響依會計估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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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一部分進行重大重置時，若該重置部分之未

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基金會，則該重置成本認列為該項目之帳面金額，

被重置部分之帳面金額則予以除列。 

處分或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係以處分價款與

帳面金額之差額決定，並列為當期損益。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時，該未實現重估增值

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其他權益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目，自重估

年度翌年起，以重估後帳面金額為基礎計提折舊。其他權益中之未實現重估

增值於資產處分時，轉列為當期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 

(九)非金融資產減損 

本基金會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檢視有形資產與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的

帳面金額以決定該等資產是否有減損跡象；若未顯示有減損跡象，則進行減

損測試，估計資產之可回收金額以決定應否認列減損金額。倘無法估計個別

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則估計該項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共用

資產若可按合理一致之基礎分攤時，則分攤至個別之現金產生單位，否則按

合理一致之基礎分攤至最小現金產生單位群組。 

可回收金額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孰高者。評估使用價值

時，係將估計未來稅前現金流量以稅前折現率加以折現，該折現率係反映現

時市場對貨幣時間價值，及尚未用以調整未來現金流量估計數之資產特定風

險之評估。 

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預期低於帳面金額，則將帳面金額

調減至其可回收金額，減損損失立即認列為當期損失；但已辦理重估價之資

產，其減損損失應在未實現重估價增值餘額之範圍內，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減少未實現重估增值；如有餘額，則認列於損益。後續期間若因可回收金額

之估計發生變動而增加可回收金額，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則調增

至修正後之估計可回收金額，惟增加後之帳面金額，不得超過若以往年度該

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若未認列減損損失之情況下應有之帳面金額，迴轉之減

損損失則認列為當期利益；但已辦理估價之資產，其減損損失之迴轉利益，

應於減損損失原認列於損益範圍內，認列為損益；如有餘額，應認列為其他

綜合損益，增加該項資產之未實現重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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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員工退休福利 

支付員工退休金之義務，係於員工在職期間依法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

認列當期費用。 

(十一)所得稅 

本基金會依據所得稅法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及相關釋函規定，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課徵所得稅外，其用於與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益百分之

六十者，其所得免納所得稅。 

民國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2 條，刪除第 2 項有關機關或

團體獲配國內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規定，故本基金會自 107 年度

起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應計入所得額，並依上開相關規定計算所得稅。 

(十二)收入與費用 

捐款收入於收到捐款時認列，其餘收入於符合已實現或已賺得條件時認

列。支出於付款時認列或依權責發生制於發生時當期認列。 

四、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基金會於採用會計政策時，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者，管

理階層必須基於歷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作出相關之判斷、估計及假設。

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 

管理階層將持續檢視估計與基本假設。若估計之修正僅影響當期，則於

修正當期認列；若會計估計之修正同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則於修正當期

及未來期間認列。 

五、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庫存現金及零用金   $           25,235)   $           28,108) 
支票及活期存款  53,113,313)  52,529,370) 
定期存款  10,000,000)  10,000,000) 
合        計   $    63,138,548)   $    62,55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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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應收款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應收利息   $                  –)   $           12,167) 
其他應收款  1,584)  1,584) 
合        計   $             1,584)   $           13,751) 

3. 基金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定期存款   $    32,036,510)   $    32,036,510) 

係本基金會設立登記及爾後增加登記之基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儲存於金

融機構。 

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股票  $ 225,744,898)  $ 226,071,25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9,569,966)  (    24,162,973) 
合 計    $ 235,314,864)    $ 201,908,277) 

(1) 基金會持有之股票皆為上市公司，已依資產負債表日之收盤價評價。 
(2) 民國 111 年度處分上市公司日立永大電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取得處分

價款計 187,621,954 元(已扣除證券交易稅及手續費 564,569 元)，認列處分

投資利益 151,413,439 元。 
(3) 民國 111 年度取得上市公司股票增加成本 187,659,071 元，取得被投資公司

配發因股本溢價發行而產生之資本公積現金股利減少成本 163,230 元。 
(4) 民國 112 年度取得被投資公司配發因股本溢價發行而產生之資本公積現金

股利減少成本 326,352 元。 
(5)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認列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分別為

33,732,939 元與(159,955,202)元。 

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項 目 

112 年 1 月 1 日 
餘額 

 
增 添 

 
減 少 

112 年 12 月 31 日 
餘額 

成本：     
土 地 $     23,567,394 $                – $                 –) $     23,567,394 
房屋及建築 10,401,423 – –) 10,401,423 
什 項 設 備 250,375 – –) 250,375 
合 計 34,219,192 – –) 34,21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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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築 5,152,823 311,543 –) 5,464,366 
什 項 設 備 110,812 4,652 –) 115,464 
合 計 5,263,635 316,195 –) 5,579,830 
淨 額 $     28,955,557   $     28,639,362 

 

 
項 目 

111 年 1 月 1 日 
餘額 

 
增 添 

 
減 少 

111 年 12 月 31 日 
餘額 

成本：     
土 地 $     23,567,394 $                – $                 –) $     23,567,394 
房屋及建築 10,401,423 – –) 10,401,423 
什 項 設 備 250,375 – –) 250,375 
合 計 34,219,192 – –) 34,219,192 

     
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築 4,841,280 311,543 –) 5,152,823 
什 項 設 備 106,160 4,652 –) 110,812 
合 計 4,947,440 316,195 –) 5,263,635 
淨 額 $     29,271,752   $     28,955,557 

6.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存出保證金  $          14,700)  $          14,700) 

7. 其他應付款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應付薪資  $        141,800)  $        173,571) 

8. 其他流動負債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代收款  $          36,909)  $                 –) 

9. 永久受限淨值 

(1) 本基金會係由許雲霞、許作鈿及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後改名為

日立永大電梯股份有限公司)、永彰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捐助成立，

原始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為30,000,000元。 
(2) 依本基金會捐助章程規定，基金之動用，應有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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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基金會截至112年12月31日登記財產登記總額為127,675,046元，財產組

成如下： 

登記項目  年底餘額  說明 
定期存款  $   32,036,510)  表列於非流動資產-基金 
土地  23,567,394)  表列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房屋及建築  8,332,606)  表列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有價證券-上市股票  63,738,536)  表列於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 127,675,046)   

本基金會法登財產 127,675,046 元，其中有價證券包含日立永大電梯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票 25,000,000 元，原為上市公司，後因公司股權由株式會社日

立製作所百分之百收購，並股票終止上市及停止公開發行，本基金會被動將

持有之 2,890,730 股(含列入登記財產總額 2,500,000 股及歷年配發之股票股利

390,730 股)，計 25,000,000 元全數出售，已申請減少法登財產 25,000,000 元，

主管機關尚未核准，原始帳列「永久受限淨值」暫未減除。 

有價證券另包含蔚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 38,738,536 元，該公司自

110 年至 112 年陸續配發因股本溢價發行而產生之資本公積現金股利，合計共

815,939 元，帳上作為投資成本之減少，已申請變更法登財產，主管機關尚未

核准，原始帳列「永久受限淨值」亦暫未減除。 

10. 未受限淨值 

本基金會無指定用途淨值，未受限淨值均為累積結餘，111 年 1 月 1 日餘

額為 34,601,838 元，111 年度稅後餘絀 153,967,086 元，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未受限淨值-累積結餘為 188,568,924 元。 

112 年 1 月 1 日餘額為 188,568,924 元，112 年度稅後餘絀 587,811 元，迴

轉以前年度認列處分金融資產損失與減資損失調整增加累積餘絀 32,565,112
元，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未受限淨值-累積結餘為 221,721,847 元。 

11. 所得稅 

(1)  民國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2 條，刪除第 2 項有關機

關或團體獲配國內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規定，故本基金

會自 107 年度起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應計入所得額，並依所得稅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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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計算所得

稅。  
(2)  本基金會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辦理，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分別繳納所得稅 0 元及 666,593 元。  

(3)  本基金會之所得稅申報案，業經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 109 年度。  

六、關係人交易事項 

(一) 關係人之名稱及其關係 

關係人之名稱  與本基金會之關係  
日立永大電梯股份有限公司(永大) 
(原名：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會之原始捐助人 

(二)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列示如下： 
1. 捐贈收入 

  112 年度  111 年度 
永大  $                 –  $     6,300,600   

七、支付董監事酬勞事項 
 

本基金會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度均無支付董監事出席費、車馬費等酬勞

情事。 
 
八、重大之期後事項 
 

如附註五 9.所述，正在向法院及主管機關申請法登財產之變更，截至查

核報告日止，尚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函。 
 
九、重大之災後損失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未有重大之災害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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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未有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十一、功能別費用表 
 

本基金會民國 112 年度及 111 年度功能別費用表，請詳附表一至附表

二。 
  






	永大社福
	（除另有註明外，金額均以新台幣為單位）




